
昌邑区行政许可事项清单（84 项）

序号 编码 实施部门  项目名称 设置依据 备注

1 D01001 区教育局

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
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
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
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主席令第45号，2015年
12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11月7日主席令第55号
修订，2017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八条、第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
四条

2 D01002 区教育局 教师资格认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年10月31日主席令第18号，2009年
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
2.《教师资格条例》（1995年12月12日国务院令第188号）第十三条

3 D01003 区教育局
文艺、体育等专业训练的社
会组织自行实施义务教育审
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2006年6月29日主席令第52号，2015
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十四条

4 D02001 区文体局 营业性演出审批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令第528号，2016年2
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

5 D02002 区文体局 文艺表演团体设立审批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8年7月22日国务院令第528号，2016年2
月6日予以修改）第六条

6 D02003 区文体局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
营单位设立的审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
号令）第四条、第十三条

7 D02004 区文体局 娱乐场所设立审批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8 号）第九条
、第十二条

8 D02005 区文体局 音像制品零售业务许可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1号）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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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02006 区文体局
出版物零售单位和个体工商
户设立、变更审批

《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343号，2016年2月6日
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10 D02007 区文体局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
点的审查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336项；
2.《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
发〔2010〕21号）第62项；
3.《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5年度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吉市政函〔2015〕421号）

11 D03001 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变更
、注销登记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1号1998年10月25日）

12 D03002 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成立、变更、注销
登记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1998年
10月25日）

13 D03003 区民政局 建设农村公益性墓地审批 《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第八条

14 D03004 区民政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修改章程核
准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
251号）第十五条

15 D03005 区民政局 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核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0号，2016
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八条

16 D04001 区环保局 排污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12月26日主席令第二十二
号，2014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5月11日主席令第十二
号，2008年2月28日予以修改）第二十条

17 D04002 区环保局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
3.《吉林省环境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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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04003 区环保局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10月30日主席
令第五十八号，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五十七条；
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04年5月30日国务院令第
408号，2013年12月7日予以修改）第二条；
3.《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03年6月16日国务院令第380号，2011年1
月8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二条

19 D05001 区人社局
区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
、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12月28日主席令第80号，
2013年6月29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
十五条

20 D05002 区人社局
设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及其
业务范围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2007年8月30日主席令第70号，
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改）第四十条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86项、第
88项、第89项。

21 D05003 区人社局
区属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
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1994年7月5日主席令第28号，2009年8
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七条
2.《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1994年2月3日国务院令第146
号,1995年3月25日予以修改）第五条
3.《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
（劳部发〔1994〕503号）第七条

22 D06001 区住建局 商品房预售许可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六条

23 D06002 区住建局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第一款；
2.《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一款；
3.《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年11月1日主席令第九十一号，
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七条

24 D06003 区住建局 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
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发〔201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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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D06004 区住建局 雨污排水接装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
3.《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发〔2014〕8号）

26 D06005 区住建局 房屋结构拆改许可证核发 《吉林市城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27 D06006 区住建局 排水许可证

1.《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
2.《吉林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3.《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发〔2014〕8号）

28 D06007 区住建局
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
（建城区内）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二
十一条

29 D06008 区住建局
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方案审核（建城区
内）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第四
十三条

30 D07001 区农业水利局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2015年
11月4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一条

31 D07002 区农业水利局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
核发（母种、原种）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2015
年11月4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一条、第七十六条；
2.《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2006年3月27日农业部令第62号，2015年4
月29日予以修改）第十三、十四条

32 D07003 区农业水利局
农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检疫
及其植物检疫证书签发

1.《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1992年5月13日予以
修改）第三条、第七条、第八条、第十一条
2.《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
政发〔2014〕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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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D07004 区农业水利局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登记、
证书和牌照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
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一百二十一条；
2.《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9月17日国务院563号令，
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一条；
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76条

34 D07005 区农业水利局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操作人
员操作证件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10月28日主席令第八
号，2011年4月22日予以修改）第十九条
2.《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9月17日国务院563号令，
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二条
3.《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
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76项

35 D07006 区农业水利局 水域滩涂养殖证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水域滩涂养殖证发放登记办法》

36 D07007 区农业水利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有关活动
（不含河道采砂）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国务院令第3号，
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五条；
2.《吉林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

37 D07008 区农业水利局
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
程建设方案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1月21日主席令第六十一号，2016
年7月2日予以修改）第三十八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7年8月29日主席令第八十八号，
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10日国务院令第3号，
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

38 D07009 区农业水利局 河道采砂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3.《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二十五条；《河道采砂收费管理
办法》第三条

39 D07010 区农业水利局
农业机械维修技术合格证核
发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9年9月17日国务院563号令，2016
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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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D07011 区农业水利局 农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农药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四条

41 D07012 区农业水利局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审批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主席令第四十九号，
2010年12月25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五条

42 D08001 区卫计局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人体器
官移植除外）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令第149号）第十五条、
第十七条

43 D08002 区卫计局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
机构许可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第
八条

44 D08003 区卫计局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
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三十三
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
2.《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
2004年12月10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二条
3.《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
〕52号）附件2（一）第50项

45 D08004 区卫计局 医师执业注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1998年6月26日主席令第五号，2009
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46 D08005 区卫计局 护士执业注册

1.《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517号）
2.《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9号）
3.《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发〔2014〕8号） 

47 D08006 区卫计局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1.《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务院[1987]24号）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8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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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D08007 区卫计局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7号）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建设部、卫生部令第53号）

49 D08008 区卫计局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1.《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发〔2014〕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三十三
号，2009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三条
3.《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1年6月13日国务院令第309号，
2004年12月10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

50 D08009 区卫计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含港澳
台，外商独资除外）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令第149号）第九条、
第五十三条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50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
2013〕27号）附件1第1项

51 D08010 区卫计局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
设立许可

1.《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函〔2016〕229号）
2.《吉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下放部分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审批
监管权限的通知》（吉市卫计发〔2015〕13号）
3.《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
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管理办法》

52 D08011 区卫计局 特殊情况的再生育审核

1.《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市
政函〔2016〕229号）
2.《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告第18号）

53 D08012 区卫计局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预评价报告审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第十七条；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
19日予以修改）第十一条

54 D08013 区卫计局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8月5日国务院令第386号）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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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D08014 区卫计局
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
号，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第十八条
2.《放射诊疗管理规定》（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令第46号，2016年1月
19日予以修改）第十三条

56 D08015 区卫计局 医疗广告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1994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
2015年4月24日予以修订）第四十六条；
2.《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工商总局、卫生部令第27号）第九条；
3.《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吉
政发〔2013〕17号）附件2第44项              
4.《吉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的
通知》（吉市卫审批发〔2017〕117号） 

57 D09001 区林业畜牧局 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主席令第十七号，2009
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78
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二条

58 D09002 区林业畜牧局 临时占用林地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278号）
2.《占用征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2号令）

59 D09003 区林业畜牧局 林权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主席令第十七号，2009
年8月27日予以修改）
2.《林木和林地权属登记管理办法》

60 D09004 区林业畜牧局 林业植物检疫证书核发
《植物检疫条例》（1983年1月3日国务院发布，1992年5月13日予以修
改）第三条、第七条

61 D09005 区林业畜牧局 木材运输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主席令第十七号，2009
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2000年1月29日国务院令第278
号，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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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D09006 区林业畜牧局
森林防火期内在森林防火区
野外用火活动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84年9月20日主席令第十七号，2009
年8月27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一条
2.《森林防火条例》（1988年1月16日国务院公布，2008年12月1日予以
修改）第二十五条

63 D09007 区林业畜牧局
森林高火险期内进入森林高
火险区的活动审批

《森林防火条例》（1988年1月16日国务院公布，2008年12月1日予以修
改）第二十九条

64 D09008 区林业畜牧局
林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初审（不包括从事种子进出
口业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2000年7月8日主席令第三十四号，2015年
11月4日予以修改） 第三十一条

65 D09009 区林业畜牧局 乡村兽医登记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第五十七条
2.《乡村兽医管理办法》（2008年农业部令第17号）第六条

66 D09010 区林业畜牧局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05年)第二十四条
2.《种畜禽管理条例》(2010年国务院令第153号)第十五条

67 D09011 区林业畜牧局 生鲜乳收购许可

1.《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2008年国务院令第536号)第二十条
2.《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2008年农业部令第15号)第十八条
3.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68 D09012 区林业畜牧局 生鲜乳准运证明核发
1.《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69 D09013 区林业畜牧局 牧草种子经营许可证核发
1.《草种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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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D09014 区林业畜牧局 兽药经营许可证核发
1.《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71 D09015 区林业畜牧局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1.《动物防疫法》第五十一条；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72 D09016 区林业畜牧局 执业兽医注册核准

1.《执业兽医管理办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15年修正)第五十四条
3.《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73 D09017 区林业畜牧局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条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74 D09018 区林业畜牧局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
核发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四十二条
2.《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75 D09019 区林业畜牧局
设立畜禽（生猪除外）屠宰
厂（场）的审批及许可证核
发

1.《国务院生猪管理条例》
2.《吉林省畜禽屠宰管理重要条例》
3.《吉林省畜禽屠宰许可证管理规定》
4.《吉林省乡（镇）畜禽屠宰厂（场）临时许可暂行规定》
5.《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区两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体制的意见》
（吉市政函〔2016〕220号）

76 D10001 区安监局 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65号）

77 D10002 区安监局
除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化学
品外其他危险化学品（不含
仓储经营）经营许可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2013年12月7日予
以修改）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五条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5号） 

78 D10003 区安监局
第三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经营备案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第二十五条
2.《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5号）第十三条
3.《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办法》（安监总局令第5号）
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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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D11001 区民族宗教局
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及固
定宗教活动处所的初审

1.《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国务院令第426号)第十三条

2.《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和登记办法》(200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2
号)第十二条
3.《吉林省宗教事务条例》（2009年）第十一条

80 D11002 区民族宗教局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
新建建筑物审批

《宗教事务条例》（2004年11月30日国务院令第426号）第二十五条

81 D11003 区民族宗教局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及换
发清真标识的审批

《吉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调整城区清真食品审批管理权限的通知》
（吉市民族发〔2017〕8号）

82 D12001 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临时性建筑物搭建、堆放物
料、占道施工审批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国务院令第101号，2017
年3月1日修订）第十四条
2.《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0号)第十九条

83 D12002 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设置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
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
品审批

1.《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年国务院令第101号，2017年
3月1日修订)第十一条
2.《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吉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84 D13001 区编办
事业单位设立、变更、注销
登记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2号，
2004年6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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